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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8】第 36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 年 10 月 1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控股股东签署<股权转让

意向协议>的公告》称，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拟将其持有的你公司 20%

股份以 20 元/股的价格转让给南京红太阳金控供应链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南京红太阳”），你公司控股股东杨竞忠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

比例将降至 22.27%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说明以下事项： 

1、2018 年 9 月 1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杨竞忠所持你公司股

份累计质押 6,676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3.56%，请说明杨竞忠转让

所持你公司股份权利是否受限、转让被质押部分的可操作性、是否已

取得相关质权人的同意。 

2、本次股权转让的初步确认价为 20 元/股，与 2018 年 10 月 17

日收盘价 10.18 元/股相比溢价 96.5%。请说明南京红太阳高溢价收购

杨竞忠持有你公司 20%股权的主要目的及商业逻辑、南京红太阳后续

是否存在谋求你公司控制权的计划、杨竞忠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

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。 

3、请说明南京红太阳受让杨竞忠持有你公司 20%股权的资金来

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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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8 年 10 月 24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

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西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

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

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

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19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